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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21~23 日，由河南省墨子学会、河南省中原文化中心联合主办，

中共鲁山县委宣传部承办的“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墨子故里河南

省鲁山县举行。会议收到论文 50 余篇。来自日本、越南等国家和中国的北京、

上海、吉林、山东、福建、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地区的 60 多位专家学者

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是墨子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学术盛会，展示了

墨学研究中一系列新的重要成果，对进一步推进墨学研究，特别是弘扬墨学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这次会议所探讨的内容

概述如下：

一、墨子和谐思想的新探索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墨子思想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和谐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大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墨子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及

其现代价值作了深入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和谐思想贯穿于墨子的全部思想之中。中国人民大学孙中原

教授指出，“和”与“兼”是墨家和谐世界论的基本范畴。“和”是对立和谐，“兼”

是整体兼容。二者是墨家和谐世界论的主要观点。阐发墨家对立和谐与整体兼容

的世界论，诠释墨家对“和”与“兼”范畴的理论性规定和实际运用，对当今和

谐世界的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萧鲁阳研究员指出，

墨家和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广义的墨家和谐思想看，墨家思想的整个体系，

就是和谐体系。它建立在发展经济、分财共义的基础上，理论基础是兼爱，实现

的关键在正长。徐州师范大学法政院梅良勇教授认为，实现和谐社会，建立和谐

世界是墨子思想的目的所在。山东教育学院政法分院曾凡朝副教授指出，墨子提

出了天地宇宙之“天地和”的应有之态、社会人伦之“万民和”的理想愿望和天

下世界之“天下和”的最高诉求，构建了其“和”的理论架构、社会理想和境界

追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程有为研究员从墨子的和谐理想社会及实现和谐的途径

入手分析了墨子的和谐社会思想。

墨家和谐思想与先秦其他学派和谐思想的比较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来

自日本崎玉工业大学的冈本光生教授把墨子和荀子的和谐思想作一对比。认为荀

子的理想和谐社会，是以礼义化性成立的社会，是静态性社会，即所谓“贫穷性

乌托邦”；墨家的理想社会，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和谐社会，是发展的社会，

是追求进一步富裕而发展的“乌托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朱传棨教授指出，儒

家提出的“仁爱”思想与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思想的背景相同；两家都

主张社会和谐。但儒家以“仁爱”精神倡导的和谐文化，是“尚礼和谐”文化。

墨家以“兼爱”、“非攻”为优良传统和谐文化，属于“尚义和谐”文化。

有学者从伦理角度分析墨子的和谐思想。徐州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认为只有

通过伦理对话和共识，普世伦理的构建才成为可能；而普世伦理是构建和谐世界

的坚实的道义基础。《墨子》的普世伦理观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视

人之国，若视其国”的“兼爱”思想；反对攻伐他国的“非攻”思想；“节用"、



“节葬”、“非乐”的戒奢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也从伦理角度分

析了墨子思想中的“和谐”因子。

二、墨子兼爱思想的新思考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对于“兼爱”的本质特征，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高秀昌研究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兼爱”是一种

不分亲疏、不论贵贱、爱人如己、一视同仁的普遍的爱，是与“交利”、“非攻”、

“自爱”、“正义”、“天爱”等相统一的爱。其精神实质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墨子希望通过“兼爱”精神来构建爱的秩序，以求达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与世

界和谐。

在墨子兼爱与其它思想的比较角度，学者们展开了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杨武金副教授从士林哲学出发分析了墨家的兼爱理想。墨子兼爱和士林哲

学仁爱都是以救世为基本目的，但后者以爱上帝为最高善，本质上乃上帝的自

我实现；前者主要指人间的关爱或者友爱，更多地强调人的本性之德而不是超

性之德。来自越南的许氏明芳女士指出，谈到墨子思想在越南的影响，不能忽略

一个重要人物便是越南政治家胡志明。墨子的“兼爱”思想和胡志明的“博爱”

精神都体现了人类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追求，有许多共通之处。

兼爱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赵保佑研究员立足当今经济社会形势，采用比较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这一议

题。认为“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

的伦理原则，是现阶段社会走向和谐的道德要求，是当今世界主要危机的思想补

救，是构建理想和谐世界的共同的道德基础。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所解启扬副教

授指出，墨子提出的“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社会理想，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

一。弘扬墨家的兼爱理想，对于构建和谐人际、和谐国家、和谐世界有着重要的

参考价值。

三、墨子政治与法律思想的新发掘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法治”（亦即“法治国”）的思想家。在当今

法治社会，梳理墨子的政治法律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系张斌峰教授指出，“法治”在墨子那里

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为治国标准；“治法”之“法”

为良法，即“仁”之法，即“兼爱”之法、“天志”之法、“法天”之法、“义正”

之法、“中效”之法，“治法” 之法不是官定（订）之法；“治法”之治不是人治。

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

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在“法治”之价值论上，提出了中国最早的法律正义

观与平等观；而在法治方法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与“中效”观；在法治逻

辑上提出了适用于中国传统法律思维与实践的法律逻辑。《墨子》的法律思想不

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拥有着丰富的“法治的本土资源”，而且更因为其独具的“现

代性”而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与因应性。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祁雪瑞副研究员认为墨

子的法哲学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包括法律起源说、法制统一论、

法律正义观等内容，具有理想法、功利法、经验法、神权法四大特点。其历史意

义在于对儒家的反叛、对“礼”的突破以及平民参政理念；其现代价值有依法治



国、公平与效益并重、政治权利平等、民生优先原则等。

四、墨子逻辑思想的新分析

墨子思想中的逻辑思想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问题，目前理论界达成的共识是

墨家学派的理论中确实包含逻辑科学思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永铭教授认为墨经中的逻辑成果，主要集中在关于论证

与反驳、谬误与诡辩、语词的意义、定义与分类、讨论、说服与评价，以及获得

科学认识的方法等等。这主要是非形式逻辑的内容。从非形式逻辑理论的角度研

究墨家的学说，将使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跳出形式系统的迷思，将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逻辑思维问题作更加准确精细的刻画。但就墨家逻辑是形式逻辑还是非形式逻

辑的问题，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

上海古籍出版社韩国建副研究馆员认为，“单称矛盾命题”是通过两次变动

（即，第一次从“或谓之‘牛’，或谓之‘马’”的“异”到“或谓之‘是’，或

谓之‘非’”；第二次再从“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到“或谓之‘牛’，或

谓之‘非牛’”等的“争仮”）形成的。依据这一形成过程，沈有鼎等提出的《墨

经》已认识“矛盾命题”、“单称矛盾命题”等说法都是可以成立的。阜阳师范学

院程梅花教授认为，墨子认识问题的基本思维逻辑是“志功为辩”。

另外，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王广副教授认为，通过孟夷之辩，孟子从

儒墨两家在观照识度和核心理念两个方面的区别着手，为儒家建构起一套强势的

“距墨”话语系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聂长建博士探讨了“杀盗非杀人”

的法律意蕴，认为这一命题是法律命题而非逻辑学命题，在事实上是错误的，在

价值上是正确的。

五、儒墨思想的新论辩

儒墨两家同为先秦时期的显学。二者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如车之两轮，鸟

之两翼，缺一不可。

墨子先是就学于墨家，后来反儒立墨，自有他的原因。原人民出版社编审金

春峰教授论述了墨子反儒的三个方面：在和谐社会理想上，墨子以否定封建宗法

制为前提，儒家则以维护宗法制度为旨归；在国家观上，墨子为大一统新帝国的

建立开辟道路，儒家则维护传统的宗法制国家；在“义”的问题上，墨子强调保

护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儒家则强调等级秩序。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葛

景春研究员认为，墨子从下层人民利益出发，对儒家的仁爱思想、礼乐制度、命

定论和循而不作等思想都作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革新的思想。河南大学哲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叶平副教授从伦理观上对儒墨两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墨家在五伦

中首重“朋友”一伦，而儒家从来没有把“朋友”一伦放首位。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义利之辨一直是各家各派学说最为重要的思想论题之

一，其中以儒墨二家较为引人注目。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丘山石副会长认为，

儒家基于如何维护上层建筑有效统治的立场，提出“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和

“以义制利”的思想；而墨家着眼于为中下阶层包括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提出

“贵义”尚“利”的思想，企望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

吉林师范大学薛柏成教授就儒墨文化互补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儒

家文化有“精英文化”之称；而墨学有“平民文化”之称。从当前社会现实的发



展看，把所谓“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是优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结

构，消融西方文化，为今天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文化借鉴的必要方式之一。

六、墨子里籍等问题的新考证

墨子的里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次会议的一些代表就此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

关于墨家是否出于“清庙之守”，在中国近代墨学研究史上曾有过两种截然

相反的观点。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徐华教授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中有关墨家出

于“清庙之守”论断的研究认为，如果仅将“清庙之守”作“掌管太庙或王祝之

官”理解，不完全准确。《艺文志》以“清庙之守”命名墨家，可能有多方面原

因促成；其用意在于以“清庙”与“明堂”相呼应，暗喻墨学非仅枯守之说，而

亦为治政之术。

河南省邓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肖华锟主任依据大量史料、墨城遗址和出土文

物研究认为，战国时的墨子是楚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人。河南邓州市构林镇西北

战国墨城遗址，是墨子去止楚攻宋的演兵城。河南省鲁山县文化局郑建丕先生指

出，清嘉庆志都有专集记载墨子、鲁君、吴虑的章节，史料记载他们所居不远，

现实考证他们居住过的遗址较近，且都在鲁山县内，因此说他们三位都是鲁山先

民。河南省墨子学会理事张新河与张九顺先生在查阅了大量古典文献和多处方志

记载，走访了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墨子“止楚攻宋”有关的地区及近百名有关

人员，考证指出墨子“止楚攻宋”发生在公元前 440 年楚惠王与宋昭公在位时期，

地点在今湖北钟祥市境内的郢中镇，路线是：鲁山——郢中——许——宋都睢阳。

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墨子故里是河南鲁山县的结论。


